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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方面

1、应收利息。主要审查收入是否打足，一查是否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据实核算各项业务收入。各项贷款是否按照国

家规定的适用利率，坚持按年按季结算，做到应收尽收。对未到期跨年度的应收未收利息，及逾期贷款在未超过规定期

以内的应收利息，是否计人当期损益。二查表外的应收利息，防止将逾期未超过180天的部分利息计人表外。三查金融企

业往来收入中，是否有贷款利息。 

2、虚增在建工程、递延资产，挪用信贷资金。这往往发生在金融企业需要建办公楼或宿舍楼的情况下。每年上级核定增

加固定资产的指标只有几十万元，但一幢办公楼或宿舍楼需几百万元的投资。因此，有些金融企业就会采取每年虚列几

十万元的在建工程或递延资产，把资金调出来，存人其他账户。审计人员只要通过对在建工程、递延资产与实物核对，

就可发现此种违纪。如我们在审计中发现某金融企业3年来每年虚列在建工程50万元，建设时又从20个下属分理处、办事

处虚列在建工程500万元；最终建成的办公楼实际投资达850万元，全部属挪用信贷资金。 

3．银行收取抵押资产、抵贷货物不入账，形成账外资产及“小金库”。这种违纪行为可以通过内查外调、突击盘点保险

柜中的票据及现金等方法查出。如我们在审计中通过内查外调发现某金融企业收取抵押资产(门面房两间)，价值12万

元，未进行账务处理，形成账外资产，该抵押贷款及所欠利息仍挂账，而该门面房每年出租租金收入为1万元，又形成

“小金库”。通过突出盘点保险柜中的票据及现金，发现定期储蓄存单2张计14万元，后经调查是某金融企业把收回的某

公司抵贷货物不作账务处理，货物折价14万元，存单放在保险柜里，而该公司的贷款已作呆账处理。 

4、应付利息。主要检查其是否按照国家规定计提应付利息，除活期存款外，其实际支付的利息是否通应付利息核算。对

一年及一年以上的定期存款、定期储蓄是否分档次、分段计提。特别是对3年以上的存款利息计提的标准是否准确。 

收入方面 

1、跳档执行或提高贷款利率，达到多收贷款利息的目的。这种做法往往利息收入全部作收人人账，审计时，主要采取核

对贷款数额较大的借款单位的贷款借据，把贷款借据上的利率与实际收取利息单上的利率相对照，核对贷款借据上的贷

款期限、贷款利率是否按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执行，通过核对就可发现违纪问题。 

2、变相提高贷款利率，达到多收利息的目的。这种情况是在收取贷款利息之外，采取收取咨询费或其他费用达到多收利

息的目的，收款只开具白纸收据，往往不作收入入账，而形成账外“小金库”。审计中就要采取与专业审计相结合的方

法。如我们在某公司 (该公司是某银行的贷款大户)审计中发现某银行在该公司以收款收据形式收取咨询费，我们按规定

进行了审计取证，到银行审计时进行核对看其是否确实人账，这种情况往往只要取得一张收款凭证，就能把所有收取该

种款项的违法行为牵出来。 

3、冲销利息收入，形成“小金库”。这种违纪行为往往在银行的下属分理处或办事处发生，我们审计时只要对其利息收

入分户账进行检查，如有冲减项目，看其冲减的对应科目是什么。如我们对某行审计中，对下属的分理处进行延伸审

计，就发现年终冲利息收入40万元转入定活两便存款，款项被上级行提走，用于某些不合理开支。 

4、混淆一般贷款利息收入和金融机构往来利息收入，达到偷漏营业税及各项附加的目的。对这种违纪我们可以对金融机

构往来利息收入的分户账进行逐笔审查，看其收入是否真实，有无将一般贷款利息收入作为金融机构往来利息收入入

账。 

支出方面 

1、定期储蓄存款利息支出，主要审查其支出的真实性。定期储蓄存款利息是通过预提应付利息支付的，看其支付时是否

从应付利息中支出，有无重复列支现象。在审计中对定期存款利息支出数额较大的要逐笔对照传票，查清其支出的对应



科目，如我们对某行的下属分理处延伸审计时发现分理处从定期存款利息中列支储蓄奖及其他款24万元，对方科目是辖

内往来划出，进一步核对往来报单，发现划至该行下属的另一个分理处，而另一个分理处存人活期存款，由该行计划股

长提出，用于储蓄“贴水”。 

2、金融机构往来利息支出，主要审查其支出的真实性。把支出数与同业拆人资金、金融性公司拆人资金、同业存放款项

等数额相对照，看其是否大致相符。如我们在审计中发现出入过大的情况，即对有疑点的支出逐笔进行审查，结果发现

其中有150万元冲减业务管理费(因费用总额已超过上级行核定的限额)的事实。 

3、业务管理费用支出。上级核定的费用限额年终如有结余，就会存在开假发票虚列费用形成“小金库”的可能性，我们

在审计时对年终支出数额较大且是整数的事项特别注意，这种情况通过核对发票、物品就可以发现问题。如我们在审计

某金融企业时，发现12月份业务管理费支出数额较大，其中一笔维修费20万元，附件为某地税分局开出的两张特种发

票，审计人员询问办公室主任具体维修项目时，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经审计人员再三追问，办公室主任不得不说了实

情，年终业务管理费指标有结余，就开了假维修费发票把钱转出账外，从而形成“小金库”。 

4、税金及附加支出。主要检查各项税金的计提是否符合有关规定。首先是营业税，按国税部门的规定，2001年金融保险

业税率 7％。对农村信用社继续按6％征收营业税，其中5％税率部分由地税局征收，随同营业税附征城维税和教育费附

加。1％税率由国税局征收，不附征城维税和教育附加。可是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金融企业也同时计提附加税，界限不

清。贷款利息自结息日起，逾期未满180天的应收未收利息，应以取得的利息收入权利的当天为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原

有的应收未收贷款利息，逾期180天以上的，该笔贷款新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无论该笔贷款本金是否逾期，均按实际收

到利息的当天计算。其次是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计提，首先要正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凡是计算不当的，要进行

纳税调整。纳税调整是以纳税的口径计算的，只需要调整纳税所得额，不需要调账。需要调增纳税所得额的项目主要

有：(1)实发工资总额大于计税工资总额的部分。工资总额除通过应付工资科目以外的，在差旅费中列支的误餐补助、在

安全防卫费中列支的保卫人员的补助费、夜餐费等，在其他营业支出列支的奖金、个人补贴、津贴，均要纳人工资总额

中。(2)业务招待费实际支出大于规定开支的部分。(3)职工福利费等三项费用，实支数大于按计税工资提取的部分等。

调减纳税所得额的项目有：国库券利息收入、股息收人、联营企业分回的利润等。通过上述有关数字的核实，以核实后

的利润为基数、加应调增应纳税所得额，减应调减纳税所得额，最后得出应纳税所得额，按国家规定的税率，计算出应

缴所得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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